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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有關「最低工資」調整，業經勞動部於114年10月21日以

勞動條2字第1140148807號公告發布，請查照轉知。

一、

二、

​　

依勞動部114年10月21日勞動條2字第1140148807D號函辦

理，並檢附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自115年1月1日起，每月最低工資調整為新臺幣（以下

同）29,500元，每小時最低工資調整為196元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各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本部各單位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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